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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天津港口建设, 鼓励融资租赁项下的船舶出口, 2010年3月
30 日,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在天津市开

展融资租赁船舶出口退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4 号, 以下简称

“24 号文”), 规定对融资租赁企业经营的所有权转移给境外企业的融

资租赁船舶出口, 在天津市实行为期 1 年的出口退税试点。 
 
24 号文重点内容 

 

 可申请出口货物退(免)税的主体——“融资租赁企业” 
 

首先必须是注册在天津市的企业, 且属于有资质的融资租赁

企业。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商务部批准设立

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批准

开展融资业务试点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 

 
 可申请出口退(免)税的业务模式——“所有权转移给境外企业

的融资租赁” 
 

出口人如需申请融资租赁项下的船舶出口退税, 在租赁期满

后船舶所有权必须转移给境外企业, 具体包括先期留购和后

期留购两种。在已经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承

租人期满后留购该租赁船舶为先期留购方式; 在融资租赁期

满时承租人选择了留购该租赁船舶的则为后期留购方式。 
 

 出口退税计算办法 
 

出口退税办法对采取先期留购方式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业务, 
实行分批退税; 公式为: 当期应退税款=应退税款总额×(本次

收取租金的金额÷该租赁船舶的租金总额); 对采取后期留购

方式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业务, 实行租赁船舶在所有权真正

转移时予以一次性退税。 

后增值税改革时期的融资租赁难题“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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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增值税改革时期的融资租赁难题“破冰”?  
 

通力的解读和观点 

 
目前, 关于融资租赁的主要税收政策源于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0 年公布的《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

问题的通知》。按照企业是否具有融资租赁业务资质, 税法规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具体来说, 对于有资

质的企业发生的融资租赁业务征收营业税。而如果无资质的企业发生融资租赁业务, 则需分两种情形分别

处理: “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 征收增值税, 不征收营业税; 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

租方, 征收营业税, 不征收增值税”。增值税转型之前, 对于有资质的企业而言, 其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整

体税负低于无资质的企业; 对于承租人而言, 其购置固定资产不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其取得增值税发票或

营业税发票的差异不会影响承租人的购置决策。 
 
增值税转型后, 一般纳税人购入固定资产发生增值税进项税额通常可以抵扣其销项税额。但如果该项固定

资产是在从有资质的企业租用的, 由于该等有资质的出租人并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而承租人则只能取

得普通发票而非增值税专用发票; 双方均无法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款。实践中, 为弥补承租人无法抵扣

进项税所发生的损失, 出租人常需至少承担部分无法抵扣的税款, 从而直接增加了融资租赁业务的经营

成本。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里激烈的商业竞争中, 融资租赁企业可能因此反而处于不利的位置。有关部门在

认识到这一问题后, 也开始考虑对融资租赁行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我们理解, 24 号文正是融资租赁行

业所期盼已久的政策曙光。 
 
早在 2008 年, 国务院在《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要求“结合增值税转型完善融资租

赁税收政策”; 24 号文正是有关部门完善融资租赁税收政策的内容之一, 是从税收角度促进该行业发展的

起步。有趣的是, 就中国内地拟建设的另外一个航运中心――上海, 国务院也曾明确指出, 将“积极研究从

事国际航运船舶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我们理解,为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

运中心, 上海有可能也有必要去争取类似的船舶出口退税政策, 以支持其融资租赁行业和船舶行业的发

展。 
 
中国内地对于融资租赁业务存在一定的制度缺位。特别是由于《融资租赁法》迟迟未能出台, 企业只能寄

望在现有框架内解决实际问题。 增值税转型是我国流转税改革的必经之路; 转型本身主要目标是为了降

低企业税务成本, 与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并无实质冲突。如果相关主管部门能够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增

值税转型同样也可以成为企业(包括融资租赁企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此外, 据我们了解, 中国内地也探讨

关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进一步改革, 如果将金融业划分为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那么融资租赁的难题

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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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China Law & Practice, June 2010(《中国法律与实务》2010 年 6 月刊)上的同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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